湖北医药学院2025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工作方案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第30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文件精神，为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根据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教体艺[2014]5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上报工作的要求，促进我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树立自我锻炼意识、提高自身体质健康水平，建立并完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评价制度，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科学发展，结合我校学生体质健康变化趋势和政策要求，现制定湖北医药学院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与分工
（一）组织领导
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牵头，成立包含教务处、学工处、校团委、后勤处、保卫处、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人员的“2025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下文中简称《健康标准》）测试工作领导小组”，依托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体育课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逐步构建智慧化测试平台系统，共同保障《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各部门职责

1.领导小组：负责全校《健康标准》测试总体部署，组织协调各部门间的相关工作，监控学生《健康标准》测试全程，全方位保障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顺利实施。

2.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组织安排2025年《健康标准》测试方案的制定，审查《健康标准》测试方案并提交校体委审议。指导监督体育课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的测试准备、测试组织、测试过程、安全措施、数据统计等工作。完成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及数据的处理和上报工作。

3.教务处：负责《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的认定、发布和使用，负责配置测试所需器材设备和人员经费支持。

4.学工处：督促各学院积极完成《健康标准》测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体质健康测试中发现的违纪违规现象，按照校纪校规进行处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建立《健康标准》测试奖惩标准，完善《健康标准》奖惩制度，为增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提供制度保障。

5.校团委：广泛宣传动员，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和体育活动，提高体质健康水平。招募学生助理测试员，协助体育课部完成体质健康测试任务。
6.后勤处：负责《健康标准》测试场所的卫生清扫，以及测试现场的医疗保障工作。

7.保卫处：负责《健康标准》测试场所的环境安全。做好场地封闭和清场工作，提供应急保障车，保障师生测试安全。

8.各学院：

①在测试前，各学院要安排体测专员（学生不得作为负责人）并加入湖医药体育工作QQ群632393287。积极引导学生科学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增强体质。务必通知到每一位学生按时参加年度《健康标准》测试；同时应重点向学生强调，因自身健康状况不佳时，则必须提前申请免测或缓测，不得强行参加测试。为降低运动损伤风险，建议学生购买意外保险。

②在测试当天，各学院体测专员应按分组名单将学生集合至测试现场并全程参与本学院测试工作，负责测试学生的身份认定和监督工作，防止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做好学生测试过程中的风险监测工作。

③在测试后，各学院要提醒学生按时登陆健康云系统，核查个人体测成绩并保存；成绩有问题的学生，需以学院为单位统计信息，向体育课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朱老师1715094794@qq.com提交《体测成绩核查反馈表》（附件2）进行核查。
④成绩使用：各学院进行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等综合评定时，以教务处发布的年度学生体测成绩为依据。 

二、《健康标准》测试时间与模式
时间安排：分上半年和下半年测试
上半年（6月15前）：2024级、2023级学生，采取随班测试模式；由体育教学班体育教师负责完成测试工作和数据整理。
下半年（11月15前）：2025级、2022级学生，采取集中测试模式。由体育课部全体教师共同协作，完成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由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完成集中测试数据录入和全校体测数据上报工作。

三、《健康标准》集中测试工作安排

（一）测试对象：

湖北医药学院及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2025级、2022级全体在校学生。

（二）测试时间：

集中测试暂定于2025年 10月 18日全天，10月19日上午；
药护学院2025级（郧阳校区）测试时间另行通知。补测暂定于11月30日前。

（三）学生信息采集

各学院应严格按照《体测分组名单》附件1）的格式要求，填写集中测试学生信息。每张分组名单安排不得超过20人，分组名单需要按照性别区分开，避免将男、女生混填在一张分组名单中，并于10月10日前将电子版表格提交给李老师120757500@qq.com。

（4） 测试流程 

采用分时段、分项目进行。
各学院接到测试通知后，按通知时段集合学生至测试地点。由测试助理员带领各组学生开始按项目依次测试。
	10月18日
	集中测试时段
	集合地点
	集中测试项目
	测试地点

	
	8：00—12：00

14：00—18：00
	公卫大楼前
	身高、体重
	篮球场

	
	
	
	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
	

	
	
	
	1分钟仰卧起坐（女）
	

	
	
	
	引体向上（男）
	

	
	
	
	50 米、肺活量
	

	10月19日
	8：00—12：00
	公卫大楼前
	800 米（女） 
	篮球场

	
	
	
	1000 米（男）
	足球场


（五）《健康标准》免测与缓测
学生因病或残疾可向各学院提交暂缓或免予执行体质测试的申请。办理免测的学生，填写《免测申请表》附件3），附上加盖医院公章的病情证明、病例材料，由所在学院审批盖章后，统一提交至体育课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李老师处，核准后在系统录入免予测试的学生信息。

办理缓测的学生，填写《缓测申请表》附件4），附上加盖医院公章的病情证明、病例材料，由所在学院审批盖章后，统一提交至体育课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管理中心李老师处，核准后在系统录入缓测学生信息，安排补测。

（六）集中测试工作时间进度

	时间
	任务
	联系人

	2025年10月15日前
	各学院负责人交《体测分组名单》附件1）
	李老师

	2025年10月10日前
	各学院负责人提交《免测申请表》附件3）
	李老师

	2025年10月10日前
	各学院负责人提交《缓测申请表》附件4）
	李老师

	2025年10月30日前
	完成正常测试工作
	全体体育教师

	2025年10月30日前
	完成补测工作
	朱老师,李老师

	2025年11月10日前
	提交《体测成绩核查反馈表》附件2）
	朱老师

	2025年11月10日前
	体育课部完成数据录入、统计和上报工作
	朱老师,李老师


四、安全措施及要求
（一）学生经过暑假休息，运动机能未得到系统保障，会呈现出高低不同的运动状态。因此，在50米、800米/1000米、仰卧起坐等测试项目上，学生出现受伤和不适的概率会增加。各学院应高度重视学生体质测试的安全问题，重点普及《健康标准》测试的注意事项，督促学生依照《健康标准》进行体育锻炼，尽快恢复身体素质和运动机能，调整好身体状态，做好做足《健康标准》测试准备。

（二）各学院应向学生强调，在测试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测试并报告测试教师和辅导员，及时寻求医疗救助。
（三）医疗支持，后勤处应在测试现场设置急求医疗点，安排急救医生，配备医疗设备、急救药品等。

（四）场地保障，保卫处应有序疏散《健康标准》测试现场无关人员，提前封闭测试所需场地，防止无关人员影响测试安全，保障测试通道通畅，营造安全的师生测试环境。
                                湖北医药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2025年 9 月22日

联系人：

朱老师 188 7196 0505（6168）  邮箱：1715094794@qq.com
李老师 138 8681 8997（688688）邮箱：120757500@qq.com
附 件

附件1 湖北医药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分组名单

附件2 体测成绩核查反馈表

附件3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附件4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缓测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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